中国狮子联会“温馨工程”服务协议
编号：CCLC-JS2020
甲方：
地址：
联系电话：
乙方：中国狮子联会XX代表处
地址：
联系电话：
乙方承担服务的单位：中国狮子联会XX代表处XX服务队
根据《中国残联办公厅关于支持和指导“温馨工程”服务项目的通知》（残联厅函〔2016〕88号）、《中国狮子联会关于举办“温馨工程”服务项目启动仪式的通知》（中狮联秘〔2016〕16号）、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与中国狮子联会签署的《中国狮子联会“温馨工程”服务战略合作协议》的文件精神和要求，为更好服务残疾人群体，甲乙双方经协商，决定共同开展“温馨工程·精准助残”服务项目。为进一步规范运作管理，切实有效地帮助广大残疾人群体，提高公益慈善服务项目的公信力，甲方、乙方经友好协商，决定于2019—2021年共同开展“温馨工程”项目，并签署本协议条款如下，双方共同遵照执行。
一、项目情况
“温馨工程”项目是中国狮子联会主打服务项目之一，由中国狮子联会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共同发起，并向全国各地代表处和会员单位积极推动的社区助残服务项目。为充分发扬“我们服务”的狮子精神,帮助身边的残疾人群体,决定通过开展“一对一”定点服务，在心理疏导、康复训练、特困帮扶等各个方面向残疾人朋友提供帮助。
中国狮子联会的单位会员，负责在各地域开展“温馨工程”服务。
二、甲方责任
1.甲方应提供本单位详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注册登记证书）及负责人资料给乙方。
2.甲方应配合乙方的工作，提供社区残疾人的基本服务状况、需求情况、残疾人康复、职业培训等资料给乙方，协助乙方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服务方案。
3.乙方在组织实施服务活动时，甲方应给予积极的协助配合。
三、乙方责任
1.乙方应根据甲方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服务方案，并组织实施。
2.乙方应按照《中国狮子联会“温馨工程”服务项目标准》开展服务活动。
3.乙方在每个年度内（乙方的工作年度自当年7月1日始至次年6月30日止）在甲方开展不少于4次的服务，总投入资金及物资不少于2万元人民币，乙方开展的服务活动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节日慰问、文体联谊、爱心午餐、就业帮扶、技能培训中的一项或多项。
4.如乙方本协议中约定的服务队因特殊情况无法提供持续性服务活动，乙方应尽快协调其它新的服务队与甲方对接,建立新的服务关系。
5.乙方委托其辖下的服务队负责具体执行本协议，并承担相应的服务经费。
四、如本协议在履行中遭遇不可抗力之因素（如战争、水灾、火灾、地震等）导致迟延履行本协议或无法履行本协议时，遭遇不可抗力一方不负法律责任，但应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快将有关不可抗力因素通知对方，并应依据客观条件及时出具相应证明资料。
五、本协议履行中如有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将纠纷提交当地仲裁委员会依据其正在实施的仲裁规则进行裁决，裁决结果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
六、其它
1.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商议，并签订补充协议或解除协议。
2.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协议双方各执两份为凭。
3.《中国狮子联会“温馨工程”服务项目标准》为本协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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